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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修正「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甄
審原則」及「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訓練機
構認定基準」、「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訓
練課程基準」，並自即日生效。

衛部口字第1132060610號
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公告



114年度甄審工作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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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程 工作項目

3/4- 3/28 接受各訓練機構書面申請

3/25 訓練機構書面審查共識會

4/7- 4/28 審查書面資料

5/20 辦理書面審查結果共識會議

5/26-6/9 訓練機構書審補件與複查

7/1 舉辦訓練機構實地訪查共識會

7/7- 8/31 實際訪視各受評醫院

8/31前 繳交前一年度招收之住院醫師名單並完成醫事管理系統登錄

9/9 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9/30
前完成專科醫師訓練機構認定工作，並將認定合格名單及訓練容

額報衛生福利部核定

10/31 前繳交專科醫師訓練機構認定計畫工作成果報告書予衛生福利部

時程因衛福部與秘書處作業調整可能會有變動，請以學會正式公文通知為主



申請書填表格式
項目 新機構申請 年度複查 配分

壹、訓練機構條件 √ √ 30%

貳、教學師資 √ √ 2   25%5%

參、教學設備 √ √ 20%

肆、教學內容 √ √ 25%

伍、缺失改善說明 √

陸、必填表格 √

表格一、訓練機構100個以上病例清單 √ √

表格二、專任教學師資審查 √ √

表格三、兼任教學師資審查 √ √

表格四、負責人、專兼任教師、受訓醫師論文發表
清單

√ √

表格五、受訓醫師調查 √

表格六、受訓醫師自始至終親自完成五個病例清單 √

表格七、受訓醫師治療病例清單 √

表格八、訓練機構年度課程清單 √ √

柒、異動佐證欄資料 √



專科醫師訓練機構書面審查申請書撰寫格式說明

n 封面：114年修訂、衛生福利部齒顎矯正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書面審
查申請書年度複查版、訓練機構名稱、機構代碼、地址、電話、主任/
負責人、齒顎矯正訓練計劃負責人與牙科部主任需親自簽名、聯絡人
姓名電話、填表日期。

§ 申請書格式
1) 報告應以中文打字印刷，由左至右橫向繕打。
2) 紙張大小為A4。
3) 請以電子檔pdf繳交。

n 申請書填表項目
新機構申請: 5大項，附件含5表格。
年度複查: 7大項，附件含8表格。

§ 如有任何疑問，請與學會秘書陳之蘋小姐聯絡。(02)2702-5499分機11。



審查基準說明

•第壹項訓練機構條件:
• 「一、醫療業務」此項目為必要條件，若無法符合「每
年至少應治療一百個以上」，「壹、訓練機構條件」分
項之總分即得0分。
•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之「二、矯正治療椅」項目為必
要條件，若無法符合「齒顎矯正時段，設專屬治療椅至
少四台」且「於齒顎矯正看診時段每位受訓醫師應具備
專屬治療椅至少一張」，「壹、訓練機構條件」分項之
總分即得0分。
• 「三、人員」此項目為必要條件，若無法符合「聘有衛
生福利部認定之專任齒顎矯正專科醫師指導醫師二位
（含）以上」及有「專任護理師（士）至少一人」，
「壹、訓練機構條件」分項之總分即得0分。



審查基準說明

•第貳項教學師資：
• 「一、齒顎矯正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此項目為必
要條件，必須有完全符合「具衛生福利部認定之齒顎矯
正專科醫師三年以上資歷者、每三年至少完成一篇以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投稿之具科學期刊（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認可或國內各相關專科學會雜誌接受發表
與齒顎矯正相關之期刊論文、每一年至少發表一篇矯正
相關學術會議論文」條件者擔任「齒顎矯正科主任/訓
練機構負責人」，需佐證，若無法完全符合條件，「貳、
教學師資」分項之總分即得0 。
• 「二、專任指導醫師」此項目為必要條件，必須有完
全符合上述條件者擔任「齒顎矯正科主任/訓練機構負
責人」且「專任師資含負責人至少2 位」，需佐證，若
無法完全符合條件，「貳、教學師資」分項之總分即得
0分。



審查基準說明

•第肆項教學內容：
• 「二、教學活動」中之「四、臨床操作」此項目為必
要條件，必須完全符合「受訓醫師每週至少六診」且
「每診至少三小時」，需佐證，若無法完全符合條件，
「肆、教學內容」分項之總分即得0 。



審查基準說明

•四大項（第壹項訓練機構條件、第貳項教學師資、
第參項教學設備、第肆項教學內容）加總總分超
過60分，且必要項目（條件）全部符合，即本次
審查為通過。



申請書封面

機構代碼

請親簽並掃描
請使用正確版本(114年修訂版)的申請書



壹、訓練機構條件
一、醫療業務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三、人員
四、品質管制及指定項目品質評估/標準



壹、訓練機構條件
一、醫療業務

1. 佐證請詳填表格一。

2. 一年至少「治療」病患100位以上，涵蓋不同類型異常咬合。

3. 訓練三位受訓醫師，一年需治療病患130位以上：訓練四位需治療160例，以
此類推。



表格一: 病例清單

• 請呈現年度審查前兩年資料 (112.1.1-113.12.31)à至少200例
• 請按收案順序排序(年度勿交錯)
• 日期統一用民國年或西元年



表格一: 病例清單

至少200例
(三位受訓醫師：260)
(四位受訓醫師：320)
(五位受訓醫師：380)…

按收案順序
排序(年度

「民國或西
元」勿交錯)

異常咬合類型使用表格七，註一之分類



壹、訓練機構條件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有異動者，
請檢附照
片佐證

114年（今年）
新增



壹、訓練機構條件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有異動者，
請檢附照
片佐證

(panoramic)
環

測

panoramic,



壹、訓練機構條件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113年（去年）

114年（今年）

有異動者，
請檢附照
片佐證

⦾符合感染管制規範，有
異動者請檢附照片佐證

(panoramic)
環

測

panoramic,



壹、訓練機構條件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有異動者，
請檢附照
片佐證



壹、訓練機構條件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113年（去年）

114年（今年）

有異動者，
請檢附照
片佐證

Ｘ



壹、訓練機構條件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有異動者，
請檢附照
片佐證

＊實地訪視時檢視

＊實地訪視時檢視



壹、訓練機構條件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有異動者，
請檢附照
片佐證



壹、訓練機構條件
二、醫療設施及設備

有異動者，
請檢附照
片佐證

113年（去年）

114年（今年）



壹、訓練機構條件
三、人員

有異動者，
請檢附證
照、執業
執照影本、
醫院聘書
佐證



壹、訓練機構條件
四、品質管制及指定項目品質評估

/標準

＊實地訪視時請
檢附資料佐證



壹、訓練機構條件
四、品質管制及指定項目品質評估

/標準

＊實地訪視時請
檢附資料佐證



壹、訓練機構條件
四、品質管制及指定項目品質評估

/標準

＊實地訪視時請
檢附資料佐證



壹、訓練機構條件
四、品質管制及指定項目品質評估

/標準

＊實地訪視時請
檢附資料佐證

若上述任
一必要條
件項目無
法符合時，
「壹、訓
練機構條
件」分項
之總分即
得0分



貳、教學師資
一、齒顎矯正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
二、專任指導醫師

三、兼任指導醫師
四、訓練員額



貳、
教學師資
一、齒顎
矯正科主
任/訓練機
構負責人

部定專科醫師三年以上

三年至少一篇第一或通訊作者的
矯正相關期刊論文

每年至少一篇矯正相關學術會議
論文

提供一個月機構/醫院公開告示門
診表佐證



貳、
教學師資
二、專任
指導醫師

部定專科醫師一年以上

自任職起，三年至少一篇矯正相
關期刊論文

自任職起，每年至少一
篇矯正相關學術會議論
文

提供一個月機構/醫院公開告示門
診表佐證

專任師資至少兩人：一個負責人
加上至少另一位專任



表格二: 
教學師資
審查
二、專任
指導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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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專任指導
醫師年資

110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齒顎矯正
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年
資

110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師資格者即符合齒顎矯正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年資
112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師資格者即符合專任指導醫師年資



表格二: 
教學師資
審查
二、專任
指導醫師

112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專任指導
醫師年資

110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齒顎矯正
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年
資

證書有效期間

執登有效期間 執登場所

取得資格日期

每位專任
指導醫師
皆須檢附
資料

執登矯正科



表格二: 
教學師資
審查
二、專任
指導醫師

112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專任指導
醫師年資

110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齒顎矯正
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年
資

確認效期

確認服務機構

X

每位專任
指導醫師
皆須檢附
資料



表格四: 論文發表清單
齒顎矯正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



表格四: 論文發表清單
齒顎矯正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

v張瑞青

三年(111/1/1-
113/12/31)至少
一篇期刊論文

矯正相關期刊論文
至少一篇第一或通
訊作者的期刊論文
(請佐證)

科學期刊（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認可
或國內各相關專科學會雜誌

2023

2024



三年(111/1/1-
113/12/31)至少
一篇期刊論文

矯正相關

至少一篇第一或通
訊作者的期刊論文
(請佐證)

科學期刊（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認可或國內各相關專
科學會雜誌



表格四: 論文發表清單
齒顎矯正科主任/訓練機構負責人

v張瑞青

三年(111/1/1-
113/12/31)每一年
至少發表一篇「學
術會議論文」

矯正相關「學術會
議論文」

2023

2024



表格四: 論文發表清單
專任指導醫師 每位專任指導醫師

皆須填寫個別的表
格四



表格四: 論文發表清單
專任指導醫師

v陳羿貞

自任職起，三年
(111/1/1-113/12/31)
至少一篇期刊論文

矯正相關期刊論文

科學期刊（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認可
或國內各相關專科學會雜誌

每位專任指導醫師
皆須填寫個別的表
格四

自任職起，每一年至少發
表一篇「學術會議論文」

矯正相關「學術會
議論文」

2023

2024



貳、
教學師資
一、齒顎
矯正科主
任/訓練機
構負責人
二、專任
指導醫師

需提供113年8月
後某個月的機構
或醫院公開告示
之門診表作為佐
證，例如機構官
網、公告欄或其
他公開平台的門
診資訊，可採用
截圖方式提交。
每週須有三次以
上門診記錄



貳、教學師資
三、兼任指導醫師

部定專科醫師一年以上

自任職起，每年至少一篇矯正相
關之期刊論文或學術會議論文

聘書或在職證明

報備支援或執登此機構齒顎矯正
科

一週至少一診



表格三: 
教學師資
審查
三、兼任
指導醫師

112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兼任指導
醫師年資

6

*
*
*
*
*
*

王小明 矯正專醫字第888號 112.08至今 1,2,3

計算訓練員額時兼任指導醫師
不得超過專任指導醫師的二倍，
呈報衛福部者標示＊

112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師資格者即符合兼任指導醫師年資



表格三: 
教學師資
審查
三、兼任
指導醫師

112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兼任指導
醫師年資

證書有效期間

取得資格日期

每位兼任
指導醫師
皆須檢附
資料

需衛生局報備支援或執登
在該機構齒顎矯正科



表格三: 
教學師資
審查
三、兼任
指導醫師

112年8月1日前取得專科醫
師資格者即符合兼任指導
醫師年資

有效期間
民國113年8
月1日起至民
國114年7月
31日止

聘函或在職證明

每位兼任
指導醫師
皆須檢附
資料



支援開始時間、支援結束時間：介於民國113
年8月1日起至民國114年7月31日之間

支援機構代碼要正確

每位兼任
指導醫師
皆須檢附
資料

支援機構名稱要正確

支援機構地址要正確



表格四: 論文發表清單
兼任指導醫師

v張ＯＯ

矯正相關期刊論文

科學期刊（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認可
或國內各相關專科學會雜誌

每位兼任指導醫師
皆須填寫個別的表
格四

自任職起， 每年至少一篇「期
刊論文」或「學術會議論文」

矯正相關

2023

2024

三年(111/1/1-
113/12/31)間



貳、教學師資
三、兼任指導醫師

一週至少一診，可為診間臨床病例指導或診外教學指導，需有出勤記錄

113



貳、教學師資
四、訓練員額

前一年度
（113年）
核定結果
（ ）位

自評下一
年度（114
年）可收
訓醫師名
額（ ）位

評鑑委員核定
下一年度
（114年）可
收訓醫師名額
（ ）位

若上述任
一必要條
件項目無
法符合時，
「貳、教
學師資」
分項之總
分即得0分



参、教學設備
一、教學場所

二、教學設備



参、教學設備

＊實地訪
視時請檢
附資料佐
證



参、教學設備

113年（去年）

114年（今年）

＊實地訪
視時請檢
附資料佐
證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二、教學活動



表格五: 受訓醫師調查

每位每週至
少六次門診
以上

執業執照執登
齒顎矯正科

PGY完訓證明

在職證明



表格五: 受訓醫師調查

每位每週至
少六次門診
以上

執業執照執登
齒顎矯正科

PGY完訓證明

在職證明



表格五: 受訓醫師調查

每位每週至
少六次門診
以上

執業執照執登
齒顎矯正科

PGY完訓證明

在職證明

執登有效期間
執登場所

每位受訓
醫師皆須
檢附資料

執登齒顎矯正科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A. 受訓期間在指導醫師督導下自始至終親自完
成治療之五個病例

B. 受訓期間在指導醫師督導下，親自參與治療
二年以上之30個病例

C. 齒顎矯正科專科訓練之基礎生物醫學課程，
應授課三十小時以上

D. 齒顎矯正科專科訓練之臨床牙醫學課程，應
授課一百八十小時以上

E. 齒顎矯正臨床模擬課程

F. 受訓醫師得於受訓期間發表會議論文或期刊
論文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A. 自始至終親自完成五病例

＊實地訪
視時請檢
附資料佐
證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A. 自始至終親自完成五病例

表格六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A. 自始至終親自完成五病例

表格六

王小明

異常咬合類型：這裡採用表格七
註1的分類，並註明拔牙或非拔牙

指導醫師欄要
簽名或蓋章

可從缺
治療未完成請勿填入

每位受訓
醫師皆須
個別填寫
表格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B.親自參與治療二年以上30個病例

＊實地訪
視時請檢
附資料佐
證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B.親自參與治療二年以上30個病例

表格七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B.親自參與治療二年以上30個病例

表格七 王小明

異常咬合類型：這裡採用
表格七註1的分類，可註
明拔牙或非拔牙（可複選）

指導醫師欄要
簽名或蓋章

每位受訓醫師
皆須個別填寫
表格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C.基礎生物醫學課程三十小時以上

＊實地訪
視時請檢
附資料
（簽到表
等）佐證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D.臨床牙醫學課程180小時以上

＊實地訪
視時請檢
附資料
（簽到表
等）佐證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C.基礎生物醫學課程三十小時以上
D.臨床牙醫學課程180小時以上

可詳填表格八

1.基礎生物醫學課程 2.臨床牙醫學課程 3.齒顎矯正臨床模擬課程 4.討論會

分年編排，依機構第一年、第
二年、第三年課程資料填寫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C.基礎生物醫學課程三十小時以上
D.臨床牙醫學課程180小時以上

可檢附課程表

分年編排，分科目

課程日期：
111/8/1至
114/7/31之間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E.齒顎矯正臨床模擬課程

可檢附課程表或詳填表格八

若檢附課程表，課程日期應介於113/8/1至114/7/31之間

實地訪視時請應陳列含
齒顎矯正金屬線彎製
(wire bending)、齒顎
矯正臨床模擬課程
(typodont course)之
實習手冊（講義）及每
位受訓醫師之實習成品
及病例紀錄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F.受訓醫師得於受訓期間發表會議

論文或期刊論文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F.受訓醫師得於受訓期間發表會議

論文或期刊論文

於專科醫師甄審口試前以第一作者
投稿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期刊或台
灣口腔矯正醫學會雜誌或國內外具
SCI之學術期刊

填寫表格四



肆、教學內容
二、教學活動

一、相關課程討論會

二、臨床病例討論會

三、跨科會議

四、臨床操作

五、特殊紀錄



肆、教學內容
二、教學活動

佐證請檢附課程課
表或詳填表格八

＊實地訪
視時請檢
附資料
（簽到表
等）佐證



肆、教學內容
二、教學活動佐證請檢附課程課

表或詳填表格八

＊實地訪
視時請檢
附資料
（簽到表
等）佐證



肆、教學內容
二、教學活動



伍、缺失改進說明



伍、缺失改進說明



陸、必填表格
表格一、訓練機構一百個以上病例清單

表格二、專任教學師資審查

表格三、兼任教學師資審查

表格四、負責人、專兼任教師、受訓醫師論文發表清單

表格五、受訓醫師調查

表格六、受訓醫師自始至終親自完成五個病例清單

表格七、受訓醫師治療病例清單

表格八、訓練機構年度課程清單



柒、異動佐證欄資料





感謝聆聽


